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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药房剥离医院可行吗？
▲  本报记者  张雨

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改革完善药品生

产流通使用政策的若干意见》，共 17 条，医药圈瞬间被

文件中的“医药国 17 条”刷屏，央视《焦点访谈》更是

做了专题报道。

其中一条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意见》指出，“门

诊患者可以自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疗

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具备条

件的可探索将门诊药房从医疗机构剥离。”“鼓励有条

件的地区可开展药师网上处方审核、合理用药指导服务”。

以上两点结合，将有可能极大地促进医院处方外流。

就在《意见》发布后不久，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

心珠江新城院区宣布，自 2 月 8 日起，将门诊药房移出

医院，据说到 2 月底时，儿童药房也将全部分离出去。

由于医疗模式的不同，欧美等国家早已实现了“医

药分家”，那么我国的“医药分开”又将朝着怎样的方

向发展呢？

随着公立医院全面取

消药品加成的逐步深入，

对 于 医 院 而 言， 由 于 药

品 价 格 平 进 平 出， 已 不

再 成 为 医 院 的 利 润 点，

不 仅 如 此， 还 有 可 能 成

为“负担”。

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

田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

指出，平进平出一定是亏

损的。因为一瓶药从进入

医院再到卖出，肯定有自

然损耗，药坏了、过期了，

都是亏损。加上跟医药相

关的人员，药师、药剂科

工作人员、仓库的冷链设

备、管理人员等，这些都

是成本。

绍兴市人民医院院长

郭航远告诉记者，虽然现

在取消药品加成全国的力

度不同，对于已经实施药

品零差价改革的地区，门

诊药房所涉及的药事以及

相关的流通环节及人员，

一定会成为医院一个较大

的负担。即便提高药事服

务费也远远不能抵掉人员

及场地的成本。

对 于 大 家 所 关 注 的

“门诊药房剥离医院”，

浙 大 国 际 医 院 药 学 部 主

任吕良忠表示，对于医院

来说，最直接的获益就是

可以将药占比降下来，以

便完成相关部门的考核；

另外，少了一个部门还能

减少一定的用人成本，再

加 上 患 者 看 完 病 就 离 开

医院，缩短在院内逗留时

间，有利于改善医院的就

诊环境。所以就医院管理

来看，这是件一举多得的

好事。

作为厦门市卫生计生

委主任，杨叔禹的视野并

不局限于医院发展本身：

“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思

考，要求医院不得限制患

者到社会药店购药，甚至

探索将门诊药房剥离，目

的到底是什么？”杨叔禹

告诉记者，“无疑是医药

分开。但‘医药分开’并

不 是 简 单 地 将 医 和 药 从

物理上进行分开，实际上

要 解 决 的 是 过 去 医 院 不

甚合理的补偿模式问题。

归根结底，还是建议国家

将 医 院 取 消 药 品 加 成 后

的 这 部 分 损 失 以 合 理 渠

道进行补偿。”

虽然卫生行政部门管

着医院，要求取消药品加

成。但医院所造成的损失，

即国家的补偿问题是由财

政部管理的。这就形成了

矛盾。在一些经济较为发

达的地区，施行药品零差

价后，医院提高了医事服

务费，而这部分又由医保

进行买单，所以老百姓没

增加负担，医院的损失也

基本能够填平，只是地方

医保需要承担更大压力。

这对于发达地区、医保筹

资水平高的地区是可以实

现的，但对于筹资水平低

的地区而言，还真是个大

问题。杨叔禹谈到。

“取消药品加成后，

医院的门诊药房没有利润

了，就要把门诊药房取消

吗？”杨叔禹对“门诊药

房剥离医院”持相对保守

态度的另一个原因便是，

他认为药房不仅是一个发

药的窗口，还包括临床使

用 药 物 的 指 导 和 监 测 功

能，这是更重要的工作。

“只是对于药师我们这些

年太过忽视了。药房真的

已经快变成了一个卖药的

窗口，医院的创收部门。”

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

示，全球 1/3 的人死亡原

因不是疾病本身而是不合

理用药。执业药师不仅是

医院用药安全的保障，即

便是社会药店，也要求每

个门店都要有执业药师。

但药师的处境却很尴

尬。据北京大学医药管理国

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介

绍 :“全球所有国家针对医

疗行业、医务人员，都是

通过立法保证不同的专业

人员服务不同的事，唯有

我们中国药师的立法没有，

所以说药师的功能缺位。”

由于药师功能缺位，

以及没有足够的执业药师

走向社会药店，也导致民

众社会购药受阻。

“医院在指导用药方

面还是更专业些，现在零

售药店的店员更多地还是

在充当售货员的角色，专

业水平良莠不齐。”我国

医药零售领域专业期刊《中

国药店》杂志执行主编徐国

建议，药师网上审方是较

容易也是比较经济的方式。

目前要求每个社会药店门

店都要配备执业药师，但我

国执业药师数量又很有限，

网上审方通过后，药店就

完全可以直接配药了。

因此，正如杨叔禹所

言，对于“门诊药房剥离

医院”，我们不能独立的

去看待。推动医药分开，

需要卫生行政部门、财政

部门、立法部门、医院、

行业内部等形成合力。

郭航远同样认为，药

房要想和医院完全剥离，

目前还比较困难。但在中

医方面比较容易实现，只

要将处方传到中药药厂，

他们就能够将药物炮制、

煎好后，直接送给患者。

自古以来我国中医药房也

是和医生分开的。

具 体 问 题 还 需 具

体分析，即便美国也

是在逐渐发展过程中

才实现的“医药分家”。

我国倘若一下子步子

迈得太大，恐怕会产

生不少新的问题。

徐 国 告 诉 记 者，

该政策对于社会药店

的发展而言理论上无

疑是个利好消息，可

以为药店客源带来增

量。在取消药品加成

前，社会药店在药价

上会比医院有一定优

势。但取消药品加成

后，很多医院的一些

药品的销售价比社会

药店的进价都便宜。

杨叔禹同样指出，

医院取消了药品加成，

但社会药店不受这方

面的管控，价格有可

能比之前还高。老百

姓从中不会得到什么

好处，国家取消药品

加成的政策便会空置。

作 为 医 院 药 剂 科

的资深从业人员，吕

良忠担忧的不仅是价

格：“医院药房的设置，

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

销售药品，而是保证

合理用药；但社会药

店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且缺乏指导用药的专

业技术人员，用药安

全成为大问题。”

药房剥离医院有啥好处？  医院减少成本减轻“负担”

没有利润就要取消药房吗？  亟待建立合理补偿渠道

药师怎么办？  药师功能缺位  亟待提升
西 方 国 家 社 会 药

房、 药 店 系 统 很 发

达，不但数量多，有

的规模也很大（很多

是连锁店），而且从

业的药学技术人员业

务素质高，都是本科

以 上 药 学 院 校 毕 业

生，是持有执照并经

卫生行政部门审核认

定的注册药师（其具

体操作一般是由中介

组织负责）。 

又 由 于 西 方 国 家

多 实 行 家 庭 医 生 制

和转诊制，所以医院

门诊患者很少，有的

甚 至 基 本 无 门 诊 患

者，故医院门诊药房

的规模不大。有的医

院 甚 至 取 消 了 门 诊，

门 诊 药 房 当 然 也 就

自 动 缩 小 或 撤 消 了，

这 是 符 合 市 场 客 观

经济规律的。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这些国家不是人为规

定或政府强行的“医

药分家”，而是市场

经济以及科学技术和

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到

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所以这与“医药分业”

完全是两回事。

社会药店不一定比医院便宜

西方国家医院为何可以无药房


